
輸入勞工須知 

 
如果你是根據補充勞工計劃受聘來香港特別行政區工作的僱員，你的

僱傭條件主要受所簽訂的僱傭合約及香港法例，尤其是根據香港法例第57

章《僱傭條例》規管。你應留意下列資料： 

 

1. 僱傭合約副本 

    你的僱主必須將一式四份已簽署的合約正本的其中一份免費發給你，

你應妥爲保存。當你向入境事務處登記領取香港身份證時，該部門職

員會要求你出示你的僱傭合約，以供查核。如果你沒有該份合約，你

應向僱主索取。有關你的工作地點、工資、正常工作時數、職位及其

他有關資料，都詳細列在這份合約內。 

 

2. 僱傭限制 

    你只可爲僱傭合約註明的僱主，在指定的工作地點擔任特定的職位。

你不可以擔任不同的職位、在不同的地點工作或擔任兼職工作。未經

入境事務處處長事先批准，你亦不可以爲其他僱主工作。 

 

3. 工資及工資紀錄 

    除非合約另有規定，否則工資期將視作一個月。在工資期屆滿後，僱

主應儘快支付工資給你，但在任何情形下，不得遲過工資期屆滿後七

天。 

 

    僱主須將你的工資以自動轉賬方式存入你在香港的銀行戶口。你應自

行決定如何運用你的工資，僱主不可有所規定。你如想了解你的香港

銀行戶口收支賬項詳情，可自行與銀行安排，發送銀行月結單給你。 

 

     僱主亦須每月發給你一份工資紀錄，將你的收入詳情列明於結算表

內。若你對該份工資結算表並無異議，應該在結算表上簽署。 

 

4. 超時工作工資 

    如果你的工作時數較僱傭合約所訂明的正常工作時數爲長，僱主必須

根據僱傭合約列明的工資率，發超時工作工資給你。 

 

5. 扣除工資 

    僱主只可在下列情況下扣除你的工資﹕（一）缺勤（但只能扣除實際

缺勤時間的工資）；（二）因你的疏忽或過失損壞或遺失僱主的物品



（扣除額不得超過港幣三百元或僱主所蒙受的損壞或損失，兩者以較

少款額爲準）；（三）佔用僱主提供的居所（扣除額不得超過正常工

資的十分之一，或實際佔用費用，兩者以較少者爲準）；（四）預付

或超額支付的工資（扣除額不得超過該工資期內四分之一的工資）；

（五）在《強制性公積金計劃條例》適用下，扣除爲繳交強制性公積

金的僱員供款部份 ；及（六）若得你書面同意，僱主可從你的工資

內扣除借給你的貸款。 

 

    除非獲得勞工處處長書面批准，否則，在任何一個工資期內所扣除的

工資總額，不得超過你在該工資期內所應得的工資的半數，因缺勤而

扣除的部分除外。 

 

    僱主不得從你的工資扣除款項，以支付任何由你的原居地有關當局及

代理機構所徵收的款項或費用。 

 

    根據補充勞工計劃輸入勞工，僱主須按香港法例第423章《僱員再培

訓條例》的規定繳付徵款，僱主不得以此爲理由從你的工資中扣除任

何款項。 

 

    除上述許可的扣除項目外，僱主必須將合約所訂定的工資，全數支付

給你。如有疑問，請與勞工處聯絡。 

 

6. 旅費、簽證及體檢費用 

    僱主須負責你爲履行合約來港及在合約終止或屆滿時離港的旅費，以

及你申請入境簽證和其後申請延期居留的費用及體檢費。 

 

7. 休息日 

   每七天內，你可享有一天休息日，休息日是指一段連續不少於24小時

的期間。 

 

8. 法定假日 

    你每年可享有下列12天法定假日：一月一日；農曆年初一至初三；清

明節；勞動節（五月一日）；端午節；香港特別行政區成立紀念日

（七月一日）；中秋節翌日；國慶日（十月一日）；重陽節；冬節或

聖誕節（由僱主選擇）。 

 

9. 有薪年假 

    在第一年及第二年的服務期內，你服務滿十二個月，便可享有最少七



天有薪年假。此後，根據《僱傭條例》的規定，你的有薪年假會隨年

資而遞增。 

 

10. 免費醫療服務及疾病津貼 

若你生病、因工或是非因工作引致的意外而受傷，僱主須爲你提供免

費的醫療服務。然而，在你出於自願及基於個人理由離開香港期間，

僱主無責任爲你提供免費醫療。免費醫療服務包括住院費用及牙科急

診。 

 

如你已經根據《僱傭條例》累積足夠的有薪病假並且獲得香港註冊醫

生、註冊中醫或註冊牙醫簽批連續四天或以上的病假，便可享有疾病

津貼。疾病津貼的每日款額相等於僱員在病假首天前12個月內所賺取

的每日平均工資的五分之四，並須於正常發薪日支付。 

 

11. 工傷補償 

 如果你在受僱工作期間因工遭遇意外而受傷或患上指定的職業病，僱

主須根據香港法例第282章《僱員補償條例》的規定，支付補償給

你。你的僱主亦必須根據此條例爲你投購有關的保險。 

 

 如因工受傷，你應立即通知主管，並儘快接受治療。你在獲簽批工傷

病假後，應將病假證明書的正本交給僱主，而自己則保留一份複印

本。 

 

 在工傷病假期間，僱主應在正常發薪日，支付相等於你正常工資的五

分之四的款項給你。 

 

 如你因工傷而獲簽發七天或以下的病假，並且沒有因此意外而引致永

久喪失工作能力，你可就這個案與僱主直接解決補償事宜。否則，你

將會收到勞工處發出的銷假表格及通知信。你應依照通知書的指示聯

絡指定的職業醫學組辦理銷假手續。 

 

 如果你應該辦理銷假手續但遲遲未有收到任何勞工處發出的銷假表

格，請向勞工處僱員補償科分區辦事處查詢。如欲詢問有關地址及電

話，請致電查詢熱線：2717 1771 (此熱線由「1823電話中心」接

聽)。 

 

12. 住宿及膳食 

 僱主須爲你提供符合標準僱傭合約附表所註明的標準的居所及設備。



僱主可能會免費提供有關的居所。但僱主可否因向你提供居所而扣除

你的工資，則視乎你和僱主在僱傭合約訂下的協定而定。若根據合

約，僱主可扣除佔用居所的費用，則僱主可扣除你的正常工資的百分

之十，或實際佔用費用，作爲你佔用該居所的費用，兩者以較少者爲

準。 

 

僱主不一定要提供膳食給你；若提供的話，須免費提供。 

 

13. 提早終止合約 

你或僱主任何一方均可按僱傭合約訂明的通知期，以書面給予對方適

當通知，或以工資代替通知﹝即代通知金﹞，提早終止僱傭合約。 

 

14. 僱主不給予通知而終止合約 

如果你在僱傭有關的事宜上：(一)故意不服從僱主合法及合理的命

令；(二)行爲不當；(三)有欺詐或不忠實行爲；或(四)經常疏忽職

守，僱主可毋須給予通知或代通知金終止合約。 

 

15. 僱員不給予通知而終止合約 

如果你有理由恐懼身體會受到暴力或疾病的危害，或受僱主苛待，便

可毋須給予通知或代通知金終止合約。 

 

16. 終止合約返回原居地的期限 

僱傭合約終止後，你必須返回原居地。在受僱期間，你通常可在本港

逗留至獲准逗留期限屆滿爲止。不過，如屬提前解約，你只可獲准在

本港逗留至合約終止後的兩個星期，或至逗留期屆滿爲止，兩者以較

早的期限爲準。根據香港法例第115章《入境條例》的規定，違反逗

留條件乃屬違法。 

 

17. 職業安全及健康 

你必須遵守工作安全規則。查詢有關職業安全及健康事宜，可致電

2559 2297。如有投訴，請致電2542 2172。 

 

18. 身份證及旅行證件 

凡獲准在香港就業超過六個月的工人，必須根據香港法例第177章

《人事登記條例》的規定，登記領取香港身份證。 

 

你的香港身份證和旅行證件，都是非常重要的個人身份證明文件，必

須妥爲保存，切勿輕率地交予其他人。 



 

    在合約終止時，你須在離開香港前，將你的香港身份證交還入境事務 

處優秀人才及內地居民組，該組的地址爲香港灣仔告士打道七號入境 
事務大樓九樓。 

 
 

19. 強制性公積金 (簡稱「強積金」) 

根據香港法例第485章《強制性公積金計劃條例》，除部份豁免人士

外，凡18至65歲的僱員和自僱人士，都必須參加強制性公積金計劃。

豁免人士包括持有少於13個月工作簽證、或已獲得海外退休計劃保障

的海外人士。 

 

如你未獲豁免於強制性公積金計劃，僱主必須爲你登記參加強制性公

積金計劃、按時供款、及按時從你入息中扣除僱員供款並交予受託

人。 
 
強制性公積金計劃的法定供款額是僱主和僱員根據僱員有關入息的數

額，各自供款百分之五，而每月各自供款以一千元爲上限。僱員如在

某月收取的有關入息少於五千元，便不須就該月收入供款，但其僱主

仍須供款百分之五。 

 
僱員須屆滿65歲的退休年齡，才可領回強積金。然而，如僱員將永久

性地離開香港，則可提前取回強積金。 
 
有關強制性公積金計劃事宜，你可致電強制性公積金計劃管理局熱線

電話 2918 0102查詢。 
 
20. 其他事項 

僱傭合約及香港法例訂明了你在法律上的責任。任何輸入勞工被發現

違反逗留條件或觸犯香港法例，可能會被檢控及遣返原居地。在此情

形下被遣返的人士，將不會獲准再次來港工作。 

 

在簽署任何文件(例如工資收據)前，你應細閱文件內容，除非你充分

明白及同意文件的內容，否則不應輕率簽署。 

 

你的僱傭合約屆滿後，未必會獲續訂，這要視乎你的僱主能否取得新

的輸入勞工批准及會否與你簽訂新合約而定。 

 

若你因投訴僱主剝削而在無過失的情況下遭受解僱，同時你亦無違反



輸入勞工須遵守的法例及僱傭條件，勞工處會考慮協助你找尋工作。

此外，勞工處會作出調查及儘快採取措施，以保障你的僱傭權益。 

 

 

21. 查詢或投訴 

如你想查詢有關《僱傭條例》的問題，請致電查詢熱線 2717 1771 

﹙此熱線由「1823電話中心」接聽﹚；你亦可親自前往勞工處屬下勞

資關係科的分區辦事處尋求協助。 

 

如你懷疑僱主違反所訂的僱傭條件，請儘速致電勞工處補充勞工計劃

熱線電話 2150 6363投訴。你向勞工處提供的資料將會完全保密。 

 

有關強制性公積金計劃事宜，你可致電強制性公積金計劃管理局熱線

電話 2918 0102查詢。 

 

如需查詢入境事宜，請致電入境事務處熱線電話 2829 3220。 

 

如需舉報罪案，請致電香港警務處查詢熱線 2527 7177。 

 

如遇緊急事故並需警方協助，請即致電 999。 

 

22. 重要事項  

關於僱傭條件的詳情，你應參閱你的僱傭合約、《僱傭條例》及香港

法例其他有關僱傭和入境事宜的章節。 

 



附錄 

 

勞工處勞資關係科各分區辦事處的地址如下： 

 

香港 新界 

東港島 

香港灣仔告士打道5號 

稅務大樓34樓 

荃灣 

新界荃灣西樓角道38號 

荃灣政府合署5樓 

  

西港島 

香港薄扶林道2號A 

西區裁判署3樓 

葵涌 

新界葵涌興芳路166-174號 

葵興政府合署6樓 

  

九龍 

 

屯門 

新界屯門屯喜路2號 

屯門栢麗廣場27樓2720室 東九龍 

九龍新蒲崗太子道東698號 

寶光商業中心12樓1206室 
 

 

西九龍 

九龍深水埗長沙灣道303號 

長沙灣政府合署10樓1009室 

南九龍 

九龍旺角聯運街30號 

旺角政府合署2樓 

觀塘 

九龍觀塘鯉魚門道12號 

東九龍政府合署6樓 

 

沙田及大埔 

新界沙田上禾輋路1號 

沙田政府合署3樓 

304-313室 

   

 
 

 

(二零零九年九月修訂) 
 


